
消防装置认可检查和发出证书的程序

收到认可人士的申请书
(FSI/501 & FSI/501a)

收集相关文件及作出记录

检查消防装置前的会议
(如有需要)

收到申请书后十五个工作
日内安排初步检查

检查消防装置是否按照
核准的建筑图则装设、
核对信件和核准有关
设备的文件，以及
实地测试消防装置

在检查期间是否
发现有不合规格

的地方？

认可人士于两个月内以书面
形式递交进行覆检的申请

认可人士与视查人员安排覆
检的时间

实地跟进上次检查不合规格
的地方

完成核对所有文件，
建议发出消防证书

完全符合消防规定

在七 #个工作日内向非政府建
筑物发出F.S. 172，或向政府
建筑物发出接纳备忘录/信

是

否

发出消防装置检查报告
(FSI/507B)

# 在三个工作日内向经效率促进组辖下的「一站式货仓建筑牌照中心」提交的项
目发出 F.S. 172，即在十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向「一站式货仓建筑牌照中心」提
交的消防证书申请。


